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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自然人临时移动

第一条 定义

就本章而言：

申请指一方立法规定的完整的申请书以及附带的系列文件；

移民手续指根据一方国内立法规定，准予临时入境和临时居

留50的签证、许可51、通行证、其他文件或者电子授权；

另一方的自然人指根据相关法规属于另一方的自然人；以及

临时入境指本章涵盖的一方的自然人入境，并且没有意图永

久居留。

第二条 范围

一、本章适用于附件三（自然人临时移动具体承诺减让表）

中双方附件所列的该方影响另一方自然人临时入境和临时居留

在该方境内从事服务提供或投资行为的措施。此类人员应包括以

下一人或多人：

（一） 商务访问者；

（二） 公司内部调动人员；或

50 就本协定而言，另一方自然人在白俄罗斯共和国临时居留是指根据自然人入境的目的，在白

俄罗斯共和国主管机构登记（日历年最多 90日）或获得临时居留证（最多一年）。

51 就白俄罗斯共和国而言，许可仅指工作许可或临时居留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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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附件三（自然人临时移动具体承诺减让表）中双方

的附件中可能列明的其他类别。

二、本章条款规定了与一方自然人临时入境和临时居留有关

的透明度和程序性纪律，具体见附件三（自然人临时移动具体承

诺减让表）中的一方减让表。除本章第三条（准予临时入境和临

时居留）规定的情况外，不包括一方保证另一方各类自然人临时

入境和临时居留的任何义务。

三、本协定不适用于影响寻求进入一方就业市场的自然人的

措施，也不适用于在永久基础上有关公民身份、居留或长期就业

的措施。

四、本协定不阻止一方实施对自然人进入其领土或在其领土

内临时居留进行管理的措施，包括为保护其边境完整和保证自然

人有序跨境移动所必需的措施，只要此类措施的实施不致使一方

在本章项下所获得的利益丧失或减损。

五、一方要求另一方的自然人获得移民手续，该事实本身不

得视为使任一方在本章项下获得的利益丧失或减损。

第三条 准予临时入境和临时居留

一、双方应当依照附件三（自然人临时移动具体承诺减让表）

中该方的承诺表，依照本章准予另一方的自然人临时入境或临时

居留，只要这些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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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遵循相关移民手续规定的申请程序；并且

（二） 符合附件一（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和附件三

（自然人临时移动具体承诺减让表）中规定的准予

此类临时入境或临时居留所需的所有条件要求。

二、一方根据其法律法规，对于办理移民手续而征收的任何

费用应当是合理的
52
，并且这些费用本身不得对本章项下另一方

的自然人移动构成不合理的障碍。

三、一方可以拒绝不遵守本条第一款第（一）项或第（二）

项
53
规定的另一方的任何自然人在附件三（自然人临时移动具体

承诺减让表）所列期限内的临时入境或者临时居留。

四、一方根据本章准予另一方的自然人临时入境，该事实本

身不得被解释为免除该自然人在从事一项职业或者以其他方式

进行商业活动时所需满足的任何适用许可或者其他要求，包括任

何强制性行为守则。

第四条 自然人临时移动具体承诺表

双方应当在附件三（自然人临时移动具体承诺减让表）中该

方的承诺表中列出本章第二条（范围）所涵盖的另一方的自然人

临时入境该方和在该方境内临时居留的承诺。此类承诺表应当对

52 不适用于签证和通行证。
53 为进一步明确，一方可根据本条第一款第（一）项或第（二）项中未具体说明但由该方国家

立法规定的其他理由，拒绝另一方任何自然人在附件具体承诺表中规定的期限内临时入境或临时

居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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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表中包含的每一类别的自然人规定管理此类承诺的条件和

限制，包括居留的时长。54

第五条 透明度

一、就本章而言，双方应当确保其主管机构公布申请在其领

土内临时入境和临时居留所需的信息，此类信息应以电子方式提

供，并不断更新。

二、本条第一款涉及的信息应包括以下：

（一） 移民手续的类别；

（二） 所需的文件和证明以及必须满足的条件；

（三） 申请方法和申请地点的选择，如领事馆或网上申请；

（四） 办理时间；

（五） 申请费；

（六） 移民手续的有效期；

（七） 根据一方国家立法延期或换发的条件；

（八） 可用的审查和/或申诉程序；

（九） 参考普遍适用的相关法律；以及

（十） 本章第五条（透明度）提及的相关要求。

三、双方应当向另一方提供本条第二款所述信息的相关出版

物或网站的详细情况。

54 就本条而言，条件和限制包括任何经济需求测试要求，除非在附件三（自然人临时移动具体

承诺减让表）中一方的承诺表中规定，否则任一方不得设置此类条件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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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临时入境和临时居留的要求和程序

一、申请自然人临时入境和临时居留所需文件必须与申请相

关。

二、在提交的申请被认为已根据该方的法律法规完成之后，

该方的主管机构应在其法律和法规规定的时限内处理该申请。双

方的主管机构应在作出决定后立即将申请结果通知申请人。通知

应包括（如适用）居留期限和任何其他条款和条件。

三、应申请人的请求，一方的有关主管机构应在不无故拖延

的情况下尽可能提供有关申请人申请状况的信息。这种信息通常

应免费提供。

四、如果申请材料不完整，主管机构应将缺失的信息通知申

请人，并为申请人提供提交新申请的机会。

本款不适用于签证的申请。

五、如果一方要求分别申请临时入境和临时居留，则应确保

临时入境和临时居留（如获准）的期限相互一致。

六、申请人应有机会根据一方的国家立法申请延期或换发，

延期或换发应根据附件三（自然人临时移动具体承诺减让表）中

一方减让表中的规定予以批准。

七、双方应确保事先制定并明确规定根据一方国家立法申请

延期或换发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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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配偶和家属

双方可根据其立法，给予附件三（自然人临时移动具体承诺

减让表）中该方具体承诺表所列的另一方自然人的配偶和家属临

时入境和临时居留的权利。

第八条 合作

双方可以就共同同意的合作领域进行讨论，以进一步便利另

一方的自然人临时入境和临时居留，在讨论中应当考虑双方在谈

判过程中提议的领域或者可能经双方确认的其他领域。

第九条 争端解决

一、双方应尽可能通过磋商，解决本章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

任何分歧。

二、任一方均不得就拒绝批准临时入境和临时居留而诉诸第

九章（争端解决）项下的争端解决。




